
公告编号：2025-003 

证券代码：871148        证券简称：艾科技术        主办券商：金元证券 

 

广东艾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 年发

生金额 

（2024）年与

关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1、因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

的艾科技术向广东艾科智

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艾科智泊”）及其下

属子公司采购货物、购买服

务的其他行为。 

100,000.00 53,786.12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1、因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

的艾科技术向艾科智泊及

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服务的行为。 

2、因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

的艾科技术向中信环境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

行为。 

5,500,000.00 2,485,989.66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

响，导致项目进度延

后，2024 年实际发

生额低于预期金额。

2025 年预计情况如

下： 

①公司与艾科智泊，

预计 2025 年交易额

50万元； 

②公司与中信环境

技术投资（中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预计 2025 年

交易额 500万元。 

委 托 关 联

方 销 售 产

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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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为关联方艾科智泊代收代

付资金往来，以及其他非购

销业务形成的资金往来。 

400,000.00 13,882.50 - 

合计 - 6,000,000.00 2,553,658.28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一 

名称：广东艾科智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深海路 17号瀚天科技城 A区 3号楼三楼 302单元 

法定代表人：潘庆 

控股股东：广东禅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佛山市禅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60 万元 

主营业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物

联网技术服务；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云计算设备制

造；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等。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方二 

名称：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西里 5号 8幢 216室 

法定代表人：杨书平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2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废物经营。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雨水、微咸水

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

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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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控股公司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数

据服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广东艾科智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艾科技术 6.11%股份。公司实际

控制人曹蔚女士持有艾科智泊 2.66%的股份。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艾科技术 19.09%的股份。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1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宋超、曹蔚、宋子健作为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徐晓宁先生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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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因公司分立原因，分立前原签订的智能停车业务合同尚未执行完成的项目，个别客

户要求按原合同签订方履行，由此形成的资金代收代付，或者向艾科智泊进行的采购事

项。 

  2、为了公司分立后的相关工作顺利过渡，公司与艾科智泊签署了《注册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前台及相关设施使用协议》等协议，约定公司分立后，注册号为 3517689

等 10项注册商标的权属归属于艾科技术，公司授权艾科智泊使用商标并收取许可费，

以及相关公共设施所产生的费用双方各自承担的比例（此部分关联交易类别为其他）。 

  3、因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艾科技术向艾科智泊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的事项。 

  4、因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艾科技术向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事项。 

  5、在上述预计的 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

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艾科智泊的关联交易，系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进行分立后，主要由于分立前

未完结的项目和部分客户无法变更合同履行的法律主体等客观因素所导致，同时考虑发

挥部分客户的业务协同效应，具有必要性，其交易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与艾科智泊

签署《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系由公司分立造成，艾科智泊为保证艾科技术业务正常

发展，自愿放弃其部分权利，转为由艾科技术许可其有偿使用；签署的《前台及相关设

施使用协议》等协议，主要系由于公司分立原因形成，目的是清楚划分双方费用承担。

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与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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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艾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艾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艾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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